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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

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管理办法

（2025 年 3月 29 日第五届理事第九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
1.1、为加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（下简称资产）管理，确保资

产的有效使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

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按照本会《章程》和本会《财务管理制

度》，结合本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1.2、基本原则：贯彻、执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财务管

理制度，依法募集、接受、购买、使用、管理各项资产；在合法、有

效的前提下，积极开展符合章程规定的公益活动，提高资产的使用效

率；保证资产安全，防止其流失。

1.3、管理要求：建立健全资产管理机制，加强资产全过程管理，

规范资产接收、购买、领用、保管、转移、捐赠和报废报损等行为；

定期盘点存量固定资产，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和存续情况进行确认；如

实反映本会固定资产状况，对本会资产运作的合法性、合理性进行监

督。

第二章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定义

2.1、固定资产，是指用于本会行政管理、业务活动而持有的，

单位价值在 2000 元（含 2000 元）以上、且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实物

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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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、 无形资产，是指用于本会行政管理、业务活动而持有的，

使用期限超过一年以上的非实物形态的资产，如软件、网络、网站、

小程序、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商标权、著作权、土地使用权及数据

资产。

2.3、 接收捐赠和无偿调入的资产，必须及时入账。入账时按照

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者公允价值记账，接受捐赠资产时发生的相关

费用，应计入资产价值，同时办理资产管理登记手续。

2.4 、资产的价值按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有关规定确

定。

第三章 管理机制

3.1、 秘书处行政财务部承担本会资产的综合管理责任，即负责

资产的记账、核算工作、盘点、报废等工作，做到账、实相符；秘书

处其他部门作为资产使用部门，承担本部门实物资产的使用、保管和

安全责任。

3.2、建立资产使用账册，每项资产的使用责任落实到人，并由

资产使用人签名。

3.3、对可移动的资产如手提电脑、相机、录像机、手机等，用

于外出活动或借出使用时，要登记使用人、使用时间和归还时间，如

发生资产遗失，由使用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
3.4、固定资产每半年盘点一次，对报废的固定资产，必须严格

审查，由资产使用部门提出，行政财务部审核，报秘书长批准后及时

予以处理。

3.5、对盘盈的固定资产，以重置价为原价，按新旧程度估算累

计折旧入账，原价减累计折旧后的差额计入其他收入；盘亏的固定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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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，应冲减原价和累计折旧，原价减累计折旧后的差额计入管理费用；

报废的固定资产经清理后的净收益 计入其他收入，净损失计入其他

费用。

3.6、资产的采购按本会《关于采购工作的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第四章 资产的折旧、报废和转交

4.1 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，并按各类资产原值和估

计的使用年限扣除残值，确定其折旧率，资产分类折旧率如下：

序号 类别 使用年限（年） 残值 年折旧率（%）

1 房屋及建筑物 30 年 5% 3.16%

2 电子设备 3-5 年 0 33%-20%

3 其他设备 5年 0-5% 19%

4 无形资产 5 年 0 20%

4.2、 资产因技术落后、已过使用年限、已损坏无维修价值的，

由使用部门提出报废申请，经行政财务部审核，报秘书长批准后安排

报废。

第五章 附则

5.1、本办法经 2025 年 3 月 29 日第五届理事会第九次审议通过

后实施。

5.2、 本办法解释权归本会秘书处。


